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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二一年八月 



 

1-1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出具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

〔2021〕020188 号）已收悉。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水

源”、“公司”或“发行人”）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对审核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

认真进行了逐项核查和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所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

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一致。 

本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加粗） 反馈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宋体 反馈意见落实函问题的回复 

在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

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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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一 

按照申报材料，2020 年 3 月 11 日，公司股东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与中

国城乡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同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决定本次发行，并确定

定价基准日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20 年 3 月 12 日）。请申请人说明表决权委

托协议是否需要有权国资部门的批准后生效，如需，2020 年 3 月 11 日召开董事

会时中国城乡作为发行对象以及采用 2020年 3月 12日为定价基准日是否符合规

定，是否需要重新确定定价基准日。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表决权委托协议是否需要有权国资部门的批准后生效 

2020年3月11日，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和中国城乡签署了《刘振国、陈

亦力、周念云与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表

决权委托协议》”），前述协议约定的生效需满足的条件中包括“中国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批准乙方本次收购碧水源事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乙方本次收购碧水源交易”。因此，《表决权委托协议》需要有权国资部

门的批准后生效。 

二、2020 年 3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时中国城乡作为发行对象以及采用 2020

年 3 月 12 日为定价基准日是否符合规定，是否需要重新确定定价基准日 

（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定价基准

日选取的相关规定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五十七条第二款

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提前确定全部发行对象，且发行对象属于下

列情形之一的，定价基准日可以为关于本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日或者发行期首日：（一）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

其控制的关联人；（二）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投

资者；（三）董事会拟引入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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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时中国城乡作为发行对象以及采

用 2020 年 3 月 12 日为定价基准日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 

1、截至 2020 年 3 月 11 日，中国城乡持有公司 320,762,323 股，其一致行动

人中交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2,900,000 股，其共计持有公司

当时 10.55%的股份；中国城乡已委派 2 名董事。但此时碧水源的第一大股东为

原实际控制人文剑平，持股 16.97%。同时，2020 年 3 月 11 日签署的《表决权委

托协议》因尚未取得国资委的批准而尚未生效。因此，中国城乡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尚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根据文剑平、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与中国城乡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

签署的《合作协议》，约定为推进双方进一步合作之考虑进行，中国城乡拟通过

接受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表决权委托及碧水源董事会改组等事宜，成为碧水

源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股东并在董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实现中国城乡对碧

水源的控制并表；同时，中国城乡拟认购碧水源非公开发行的新股，以实现中国

城乡持有碧水源 22%的股份，或若碧水源非公开发行新股未能通过中国证监会审

核，中国城乡有权继续协议受让文剑平、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所持碧水源股

份，以实现持有碧水源不低于 20%的股份，进而成为本碧水源第一大股东及控股

股东。 

3、在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股东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的表决权委托自

动解除。同时，鉴于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中国城乡所持公司股份数为

21.75%，中国城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22.10%，中国城乡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 

据此，中国城乡实质是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对碧水源的控制权，碧水源

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时中国城乡作为发行对象以及采用 2020 年 3 月

12 日为定价基准日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

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 

（三）《表决权委托协议》作为过渡期安排，其生效和自动终止未对本次

发行的规则适用构成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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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城乡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的《关于中国城乡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

权[2020]62 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中国城乡通过认购公

司非公开发行的 481,344,780 股股份等方式取得公司控股权，《表决权委托协议》

的生效条件自此全部满足并正式生效；此外，碧水源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公司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改组事宜审议通过。 

因此，在本次股票发行前，中国城乡持有公司 320,762,323 股，并通过表决

权委托方式持有公司 424,186,990 股所对应的表决权，合计持有 744,949,313 股的

表决权，中国城乡据此成为可支配公司最大单一表决权的股东（同时，结合其一

致行动人中交基金的持股情况，中国城乡及其一致行动人中交基金在公司中拥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757,849,3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5%），且其提名

董事占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席位，亦属于公司控股股东。为此，在本次股票发行

前，中国城乡以控股股东身份作为认购对象，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无需重新确定定

价基准日。 

2、对表决权委托的有效期，《合作协议》约定为“如乙方认购碧水源非公

开发行的新股或继续协议受让甲方持有的碧水源股份以达到对碧水源的并表控

制能够实现，《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委托期限自《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

至乙方实际持股 20%以上，达到对公司的并表控制且成为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及

控股股东时止。如碧水源非公开发行的新股未通过证监会审核，并且乙方没有在

证监会未核准碧水源非公开发行事宜之日起 12 个月内行使继续协议受让甲方所

持有的碧水源股份的权利，或碧水源非公开发行的新股通过证监会审核但乙方未

在证监会批准文件有效期内进行认购，《表决权委托协议》自动终止”（注：《合

作协议》中文剑平、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统称为甲方，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为乙方）。此外，《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与《合作协议》的

相关约定一致，即《表决权委托协议》在中国城乡通过本次发行实际取得碧水源

20%以上股权且成为单一第一大股东并对公司进行并表控制时终止。 

因此，表决权委托安排系因向特定对象发行存在一定的审核周期而作出的短

期过渡性安排，表决权委托事项将于中国城乡通过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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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源 20%以上股权并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对公司实现并表控制时自动终止。

中国城乡本次认购公司发行的股份事项是为了实现对碧水源的控制权为目的。 

3、作为过渡期安排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在经有权部门批准生效后，中国

城乡在本次股票发行前作为公司控股股东身份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亦符合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一）

项约定的情形；基于《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控制权过渡期间安排将随本次发行完

成自动终止，且终止后中国城乡以其实际持有的股份数量为基础仍为控股股东。

因此，《表决权委托协议》作为过渡期安排，其生效和自动终止未对本次发行的

规则适用构成实质影响，亦不构成对本次发行方案的实质调整，本次发行定价基

准日无需据此重新确定。 

（四）已有案例情况 

经检索，与碧水源本次发行情况相似的案例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认购对

象 

定价基

准日 

董事会

召开日

期 

发行方

式 

是否涉

及控制

权变更

的一揽

子交易

安排 

国资委

审批时

间 

控股股

东实际

变更时

间 

取得

证监

会批

复日

期 

浙文影业 

（601599） 

浙江省

文化产

业投资

集团有

限公司 

董事会

决议公

告日 

2020 年

7 月 10

日 

定价发

行 

是（表

决权委

托及向

特定对

象发行

股票） 

2020 年

8 月 25

日 

2020 年

8 月 25

日 

2021

年 6 月

24 日 

天能重工 

（300569） 

珠海港

控股集

团有限

公司 

董事会

决议公

告日 

2020 年

11 月 6

日 

定价发

行 

是（表

决权放

弃及股

权转

让、向

特定对

象发行

股票） 

2020 年

11 月 26

日 

2020 年

12 月 17

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 

1、浙文影业（601599，曾用名“鹿港文化”）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2020 年 7 月 10 日，鹿港文化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该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浙江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 

（以下简称浙江文投）。该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20 年 7 月 11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2.24 元/股。 

2020 年 7 月 10 日，浙江文投与鹿港文化、钱文龙、缪进义签订了《关于江

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投资框架协议》”），

同时钱文龙、缪进义与浙江文投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分别将其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浙江文投行使，委托事项获国资主管部门批准后生

效。上述表决权委托生效后，浙江文投将拥有鹿港文化 166,423,126 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8.64%）对应的表决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由钱文龙变更

为浙江文投，实际控制人将由钱文龙变更为浙江省财政厅。 

2020 年 8 月 25 日，浙江省文资委出具《关于同意浙江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收购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事项的批复》（浙文资复〔2020〕

5 号），原则同意浙江文投收购鹿港文化控股权方案。至此，钱文龙、缪进义与

浙江文投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表决权委托生效后，浙江文投拥有鹿

港文化 166,423,126 股股份（占鹿港文化总股本的 18.64%）对应的表决权。鹿港

文化控股股东由钱文龙变更为浙江文投。 

浙文影业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文影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467 号）；发

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2、天能重工（300569）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2020 年 11 月 6 日，天能重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该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珠海港集团）。该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价格为 15.53 元/股。 

2020 年 11 月 6 日，郑旭先生、张世启先生分别与珠海港集团签署了附有生

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郑旭先生分两次向珠海港集团转让其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 50,203,125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81%）；张世启先生拟分两次向珠

海港集团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21,790,239 股（占公司总股本 5.56%）。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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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前述《股份转让协议》，自第一次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郑旭、张世启将无条

件、不可撤销地放弃持有上市公司全部股份对应的表决权；郑旭、张世启放弃表

决权的终止日期，以下列事项发生之日孰早为准：（1）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完成之日（即新增发行股份登记在珠海港集团名下，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出示的登记凭证为准）；（2）自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24 个月

期限届满，若因珠海港集团原因导致第二次股份转让未能在相关股份符合转让条

件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则郑旭、张世启终止表决权放弃。 

2020 年 11 月 26 日，珠海港集团收到珠海市国资委《关于珠海港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收购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并参与定向增发的意见》（珠国

资〔2020〕383 号），同意珠海港集团以每股 15.53 元价格认购天能重工定向发

行不超过 64,462,065 股股票，出资额不超过 10.01 亿元人民币。 

2020 年 12 月 17 日，郑旭、张世启的第一次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郑旭

先生、张世启先生放弃其持有天能重工股份的表决权后，公司控股股东由郑旭先

生变更为珠海港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郑旭先生变更为珠海市国资委。珠海港

集团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39,727,64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0.14%）。 

2021 年 1 月 15 日，珠海市国资委对公司本次发行的整体方案和相关事项出

具无异议的意见。 

2021 年 1 月 29 日，天能重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发行事宜。 

2021 年 2 月 8 日，郑旭与珠海港集团之间的第二次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

登记。珠海港集团合计持有天能重工 61,243,265 股股份，占天能重工 2021 年一

季度末总股本的比例为 15.33%。 

2021 年 6 月 24 日，天能重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青岛天能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017 号）；

2021 年 7 月 22 日，天能重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务单号：101000011291）。 

综上所述，浙文影业（601599）、天能重工（300569）于 2021 年完成的非

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与碧水源本次发行相类似，其表决权委托或其他股东放弃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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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事宜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后方生效且在股票发行前认购对象已成为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其股票发行适用《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第五十七条第二款之相关规定，以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定价基准日，不

因表决权委托或其他股东放弃表决权事宜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后生效而

需重新确定定价基准日。 

三、 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2、查阅了公司公告文件，获取了《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与中国城乡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及《文剑平、刘振国、陈亦力、周念云与中

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 

《表决权委托协议》需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生效；2020

年 3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时中国城乡作为发行对象以及采用 2020 年 3 月 12 日为

定价基准日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五十七条

第二款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不需要重新确定定价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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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题二 

申请人报告期内存在参股类金融业务公司无锡租赁、中关村科技租赁的情

形，其中无锡租赁已完成股权转让。关于中关村科技租赁，申请人已出具承诺

函，承诺自申请人所持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上市之日（即 2021 年

4 月 15 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公司所持全部股份的减持，若无法通过该方式完成

全部减持，将采用包括但不限于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方式完成对所

持中关村科技租赁全部股权的处置。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是否已完成对所持中关村科技租

赁全部股份的减持，如未完成，请说明尚未完成的原因，是否存在障碍，后续

预计能完成全部股份减持的时间。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上市流通后至目前的减持工作进展情况 

中关村科技租赁已于 2021 年 2 月 2 日取得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关村

科技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境内未上市股份到境外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55

号）。碧水源所持中关村科技租赁的全部股票已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在香港联交

所流通上市。 

中关村科技租赁于 2021年 4月 16日至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管局”）

办理境外股票变更登记业务，并于 5 月 11 日取得外管局 H 股登记证明。 

碧水源持该登记证明及其他材料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至外管局提交资料，于

5 月 28 日获得外管局正式受理碧水源境外股票减持登记业务。外管局于 6 月 22

日完成前述登记业务。 

碧水源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7 月 6 日两次持外管局减持登记回单及其他相

关材料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门证券营业部办理 H 股全流通专

户开户手续，于 7 月 7 日专户开立完毕。 

二、减持工作尚未完成的原因 

1、碧水源开立 H 股减持专户前需一定前置审批手续，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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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才能开始减持工作。 

2、中关村科技租赁二级市场竞价成交量整体较低 

中关村科技租赁 2021 年 7 月 8 日至 2021 年 7 月 28 日（共 15 个交易日）的

日均成交量为 221.68 万股，日均成交金额为 208.40 万港币；剔除 2021 年 7 月 9

日的单一交易日的影响（成交量为 3,290.60 万股，成交金额为 3,093.14 万港币）

外，其他交易日的日均成交量为 2.47 万股，日均成交额为 2.35 万港币。 

三、股份减持工作预计不存在重大障碍，预计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减

持工作 

公司已出具承诺函，承诺自公司所持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上市

之日（即 2021 年 4 月 15 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公司所持全部股份的减持。 

公司自做出承诺至今，积极推进中关村科技租赁的处置工作，积极与潜在投

资人进行沟通。公司将按照承诺尽快处置中关村科技租赁股权，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减持工作，预计不存在重大障碍。 

四、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公司出具的《关于类金融业务相关事项的承诺》； 

2、取得公司出具的说明，了解公司对中关村科技租赁股权的处理计划、具

体减持措施以及最新的进展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师认为： 

公司已出具关于后续处置中关村科技租赁股权事项的承诺，在承诺出具日起

6 个月内完成中关村科技租赁股权处置工作，公司正在积极与潜在投资者进行沟

通，计划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减持工作，预计不存在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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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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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保荐机构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  博         葛  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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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

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审核

问询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董事长：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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